安徽省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2010年公开招聘
紧缺专业技术人员公告
根据原人事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2005年第6号令）和省人事厅、省编办、省财政厅《关于省直事业单位新进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皖人发〔2007〕2号）规定，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意，安徽省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安徽体院）、安徽省体操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体剑中心）、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田游中心）公开招聘12名紧缺专业技术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一）安徽体院：

体育旅游专业教师（韩语语种）1名；

教练员2名：篮球教练员1名，网球教练员1名。

（二）省体剑中心：

体操教练员2名：男、女各1名；
击剑教练员2名：花剑剑种。

（三）省田游中心：

田径教练员3名：竞走、中长跑、跳高各1名；
游泳教练员2名。

二、招聘条件
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体育事业； 

（二）专业基础理论扎实，学习成绩优良，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综合素质较好；
（三）身体健康，能适应应聘岗位工作。
（四）应聘安徽体院岗位的必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本科生年龄在25周岁以下（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应聘安徽体院教练员岗位者，必须是本项目运动训练专业的毕业生。
应聘省体剑中心体操教练员岗位的必须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具备3年以上执教省级专业队经验或曾取得全国高水平比赛前八名成绩，男子在35周岁以下（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子在30周岁以下（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应聘省体剑中心击剑教练员岗位的必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取得过全国高水平比赛前八名以上成绩，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曾获得全国运动会比赛前三名者，学历和年龄可适当放宽。
应聘省田游中心教练员岗位的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有专业队训练经历或在省级运动队执教经历。具有一级教练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学历和年龄可适当放宽。
三、招聘工作程序

（一）报名

1、时间：2010年5月20日至5月26日（正常工作日），上午8：30-11：00；下午：14：30－17：00。逾期不再受理。

2、地点：应聘安徽体院岗位的到安徽体院人事处报名（合肥市包河区人民大街1号），联系人：宋雅君，联系电话：0551－3686570；刘卫红，联系电话：0551-3686570。

应聘省体剑中心岗位的到省体剑中心办公室报名（合肥市芜湖路97号），联系人：刘迎春；联系电话：0551—4654851。

应聘省田游中心岗位的到省田游中心办公室报名（合肥市芜湖路97号），联系人：方薇；联系电话：0551—7137699。

3、报名注意事项：

（1）应届毕业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及近期一寸同版照片3张，经学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签章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和复印件。

（2）历届毕业生或在职工作人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及近期一寸同版照片3张。

（3）获得全国高水平比赛前八名或曾有专业队任教经历的，须提供本人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能够证实本人身份的有关材料。

（4）具有一级教练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须提供教练员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能够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有关材料。

（5）应聘人员携带上述证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名，填写《安徽省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紧缺专业技术人员报名表》，并接受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者缴纳考试费后，确定为考试对象。
（6）每位应聘人员限报一个岗位。应聘同一岗位的人数与岗位招聘数的比例不低于3:1。对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特殊岗位，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后方可开考。

4、应聘人员在考试前一天到招聘单位领取《准考证》，须持《准考证》和身份证参加考试。

（二）考试（6月中旬，具体方式、内容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考试采取笔试、专业测试的方式进行。
1、笔试。由省体育局组织进行。主要考查应聘人员对应聘岗位所需的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专业测试。由各招聘单位组织进行。主要考查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业务素质能力及潜能。招聘教师采取试讲、答辩的方式进行，招聘教练员采取带训专业课方式进行。
应聘安徽体院教师、教练员岗位，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按照1：3比例确定各岗位参加专业测试人员名单。
应聘省体剑中心、省田游中心教练员岗位人员全部参加专业测试。
各岗位专业测试人员少于3人时，进入考核对象的应聘人员专业测试成绩不得低于70分，低于70分者，不予进入考核体检。

3、专业测试设立考官组。考官组由5人组成，主要由省体育局及各招聘单位领导、专家组成，其中外聘专家不得少于3人。

（三）成绩合成

应聘人员最终成绩合成依据笔试成绩与专业测试成绩合成确定，其中安徽体院招聘岗位笔试成绩占40%，专业测试成绩占60%；省体剑中心、省田游中心招聘岗位笔试成绩占30%，专业测试成绩占70%。按照每个岗位合成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第1名者，作为考核体检对象。因故出现人选缺额的，在同岗位应聘人员中，按考试最终成绩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

（四）考核体检

1、考核。考核由各招聘单位负责组织实施。考核主要对应聘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学业成绩）以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情况进行考察。考核合格人员进入体检。

2、体检。体检由招聘单位组织在省城三等甲级综合性医院进行，费用自理。体检参照原人事部、卫生部印发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国人厅发〔2007〕25号）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9号)规定执行。体检不合格者可申请复检，按规定进行复检。复检仍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对体检出现缺额的，在同岗位应聘人员中，按考试最终成绩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

（五）签约聘用

对考核、体检合格的应聘人员，由各招聘单位确定拟聘人员，并公示一周。经公示无异议的，经省体育局审查同意后，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由招聘单位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办理有关聘用手续。 

四、其他事项

（一）按照有关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一律实行聘用制，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应届毕业生见习期为一年，在职人员试用期为3个月。见习期或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正式聘用，不合格者不再聘用。

（二）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的应聘人员，拟聘的应届毕业生在办理报批手续时仍未能取得招聘条件所要求相应层次的学历、学位等证书的，取消聘用资格。

（三）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皖价费〔2009〕118号文件规定，本次招聘笔试费每人45元，面试费每人80元。笔试费用在报名时缴纳，面试费用在被确定为面试对象后缴纳。

五、组织领导
    本次招聘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监督下，由省体育局与各招聘单位组成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考务工作按照人事考试规则实施。省体育局与各招聘单位参与组织管理和从事招聘工作的人员，凡与本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公正的，按照规定必须回避。省纪委、省监察厅驻省体育局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监督。
六、本公告未尽事宜，由省体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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